
附件1

庄河市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名录

	序号
	保护区名称
	保护区类型

	1
	辽宁仙人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
	国家级自然保护区

	2
	大连黑脸琵鹭市级自然保护区
	市级自然保护区

	3
	辽宁仙人洞国家森林公园
	国家级森林公园

	4
	大连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
	国家级森林公园

	5
	大连银石滩国家森林公园
	国家级森林公园

	6
	大连度仙谷省级森林公园
	省级森林公园

	7
	碧流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	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	8
	英那河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	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	9
	朱隈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	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
	10
	转角楼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	饮用水水源保护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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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庄河市“十四五”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程汇总
	序号
	项目类别
	项目名称
	项目简介
	投资概算（万元）
	建设期限（年）

	1
	水生态环境
	水资源保护
	实施碧流河水库、英那河水库、转角楼水库、朱隈水库水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库建设工程。
	600
	2022

	2
	
	河流治理工程
	持续加强河流整治工作，全面落实“河长制”管理制度，加大流域工业源、农业源、生活源整治力度；完成英那河下游水环境治理、葛甸河治理工程等等河流整治工程。
	2900
	持续

	3
	
	河道整治示范工程
	推进庄河、湖里河、英那河等河流的河道治理，打造绿色生态廊道，实现主要河道的排洪、净化、景观等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。
	/
	持续

	4
	
	排污口整治工程
	开展入河入海排污口整治工程。
	1000
	2022

	5
	
	工业废水治理
	实施重点行业废水在线监控设施安装项目。
	1000
	2021

	6
	
	城市污水处理工程
	重点建设海洋经济区污水处理厂、城东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，推进张屯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排污口、石城乡和王家镇污水处理设施等建设。
	/
	/

	7
	
	中心城区污水管网建设工程
	中部、东部、南部处理区分别规划建设污水管网51.12千米、26.45千米、55.93千米及污水提升泵站2座、1座和2座。
	/
	2023

	序号
	项目类别
	项目名称
	项目简介
	投资概算（万元）
	建设期限（年）

	8
	水生态环境
	中心城区暗渠清淤改造工程
	暗渠清淤9,116.37米，清淤量55,242立方米；明渠清淤792米，清淤量1,562立方米；建设2*2米预制箱涵200米；新建排水暗渠138米；新建明渠沉砂池4座、暗渠沉砂池4座、检修口10座等。
	2600
	2023

	9
	
	泵房及闸门改造工程
	城西南泵房闸门改造漏水闸门，第五汇水片区八孔闸新建看护房、启闭机、保护罩。
	290
	2023

	10
	
	湿地生态系统修复
	实施入库河流以及河流入海口湿地修复工程。
	3000
	2024

	11
	大气生态环境
	工业废气治理
	开展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整治工程。
	1500
	2022

	12
	
	矿山环境整治工程
	完成水源保护区5处关闭矿山生态修复工作。
	/
	2022

	13
	废物处置
	城市垃圾处理工程
	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。
	39200
	2025

	14
	
	海岛垃圾处理项目
	新建垃圾处理站，处理王家镇日产的生活垃圾。
	200
	/

	15
	
	城市固体废物填埋场
	完成城市固体填埋场投入使用，对固体废物进行无害化处置。
	/
	2021

	16
	海洋生态环境
	推进沿海防护林建设
	加快推进沿G228公路建设沿海防护林，打造沿海绿色生态走廊。
	/
	/

	17
	
	海岸线保护整治工程
	加强重点大陆岸线和石城、王家部分岸线的保护和治理，建设沿海和海岛防风林。
	/
	持续

	序号
	项目类别
	项目名称
	项目简介
	投资概算（万元）
	建设期限（年）

	18
	海洋生态环境
	大连庄河市“蓝色海湾”整治行动
	大学城海域、金港湾海域、蛤蜊岛海域拆除围海养殖堰17处，长度5,825米，恢复湿地水系67公顷；整治修复海岸线1公里，恢复1公里的人工岸线为自然岸线；完成蛤蜊岛连接堤坝透水式改造1.4公里，完成蛤蜊岛连岛堤周边清淤160公顷；完成沙滩养护长度1公里，完成湿地人行步道4,635米。
	26700
	2025

	19
	
	推动三河入海口湿地改造修复工程
	继续推进沿明珠湖绿色生态带建设，形成绿色生态观光带。
	/
	持续

	20
	农村环境综合整治
	农村生活污水处理
	新建42个行政村小型生活污水治理设施；对仙人洞镇北区污水处理厂、大郑镇污水处理厂、步云山乡污水处理厂、荷花山镇污水处理项目进行整改；在22个乡镇（街道）120个行政村建设分散式污水设施。
	/
	2025

	21
	
	畜禽粪污资源化项目
	完成5处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利用中心建设工作。
	/
	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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